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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分类：A

是否公开：是

临环函〔2022〕88 号

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临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147 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李贞朝、何海仙、秦慧春、铁学英、李忠民代表：

你们在临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建议》（第 147 号）已交由我局

研究办理，我局收到建议后，高度重视，经现场调研、综合各协

办单位意见和面商（协商）情况，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农村生活污水指标解释及我市特点

（一）指标解释

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农村居民生活所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冲

厕、洗涤、洗浴和厨房排水等（不含畜禽养殖和生产废水）。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收集处理率+资源化利用治理率。

收集处理率=（纳管+建设集中或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

理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100%。纳管指：将农村生活污水纳

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由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

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指：行政村内 60%以上自然村完成

收集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治理。

自然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指：自然村内 60%以上农户生活污



- 2 -

水完成收集处理或 100%的农户生活污水完成资源化利用治理。

（二）我市农村生活污水特点。一是排放分散、无序。我市

农村居民居住区域基本为山区、半山区，空间较为分散，生活污

水排放也较为分散，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困难；受传统生活习

惯影响和排水沟渠（管道）建设滞后，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污水

随意排放或是直接排入附近的水域，即对周边生态环境持续造成

污染，又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二是收集处理成本高。根据历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情况，我市山区、半山区村庄农村

生活污水户均收集处理投入成本基本到 1-1.5 万元左右。

二、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国家、省、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职责调整，2019 年

10 月，临沧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牵头协调部门由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调整为市生态环境局。工作职责调整后，我局按照省生态

环境厅和临沧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要求，

牵头协调推进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一）开展污水治理现状调查并完成治理规划编制。一是多

次组织 8 县（区）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查与核实，有关

数据通过《云南省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上报，作为省、市对各县（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完成情况

的考核评价基数。二是组织 8 县（区）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工作，依据农村黑臭水体认定标准和各乡镇（街道）在排查系

统上报情况，经 8 县（区）人民政府说明、市人民政府审核，我

市暂无符合认定标准的农村黑臭水体。三是根据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规划先行”的要求，为因地制宜、科学分类、梯次推进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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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我局 2020 年委托 4 个专业机构编制完成 8

县（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1—2035 年）》，规

划通过省级专家技术审查，由 8 县（区）人民政府审定后印发实

施。

（二）积极组织农村生活污水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和实施。一

是加强项目储备。积极组织各县（区）开展项目编制申报，通过

中央、省级生态环境项目申报管理系统，累计申报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项目 46 个，申报国家和省级环

保专项资金约 6.16 亿元。二是推进项目实施。通过积极争取，

2019 年至今，中央、省级共下达我市 19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获得支持中央环保专项资金 20899 万元（其中涉农整合 8500

万元）、省级专项环保资金 900 万元，专项用于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试点示范项目。通过项目实施，推动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收

集治理设施持续新增。

（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初步建立。一是明确技术路线

及要求。及时将《云南省非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生活污水资源化

利用治理的指导意见》《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的指导意见》

《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关考核指标说明》等技术文件转发

各县（区），指导各县（区）因地制宜按照“集中收集处理、分

散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模式和原则，推进辖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二是加强业

务培训和指导。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分局持续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技术、系统使用、项目申报等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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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行政村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并建立

“临沧市农村生活污水技术交流群”QQ 群等工作交流平台，及时

解决基层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类技术问题，有效推进工作。三是

强化督导和问题交办。为压实县（区）、乡镇（街道）政府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主体责任，加快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度，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督查指导和问题交办制度，适时

组织对 8 县（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情况开展现场检查指导，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移交有关县（区）、乡镇（街道）进行整改。

四是适时更新系统数据。目前各县（区）及有关乡镇已按照省市

要求，适时在系统内更新上报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数据。

（四）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初步成效。根据系统内数

据（以行政村为统计单元，全市 7162 个自然村、923 个行政村纳

入系统统计），截止 2022 年 5 月底，临沧市生活污水治理率为

42.25%，收集处理率为 4.23%。其中临翔区治理率 76.92%、收集

处理率 3.30%，凤庆县治理率 36.90%、收集处理率 9.63%，云县

治理率 70.68%，收集处理率 0%，永德县治理率 13.22%、收集处

理率 2.48%，镇康县治理率 8.45%、收集处理率 2.82%，双江自治

县治理率 42.67%、收集处理率 1.33%，耿马自治县治理率 47.83%、

收集处理率5.43%，沧源自治县治理率18.95%、收集处理率7.37%。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各级人民政府是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主体，但地方

人民政府普遍存在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仍然重视不够、投入

不足、管护不到位和数据填报不实等问题较为突出。

（一）重视不够。一是各县（区）对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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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总体缺乏统筹和督促；村民是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但现实中对群众宣传发动不

到位、不充分，村民参与度普遍较低，多数村庄未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二是系统内数据是省、市对各县（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日常调度和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根据省

级现场核查和市级日常监督检查发现，各县（区）、各乡镇（街

道）普遍存在对系统数据填报工作不重视，未及时更新和如实上

报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等情况。

（二）投入不足。一是市、县（区）财政十分困难，对辖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收

集、利用、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历年上级已支持的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专项资金拨付率低，致使部分中央、省级资

金支持的项目实施滞后，少部分项目长期停工。各县（区）农村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远低于省级下达 2022 年度考核目标任务，

多数村庄未配套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道（沟渠）和资源化利

用设施，村庄生活污水横流、直排现象较为突出。二是上级无专

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资金，目前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乡

村振兴等系统均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生态环境系统仅

依托组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类和水污染防治类项目申报获得少

量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资金来源单一且资金量很

小，无法满足实际治理需求。根据中央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

进一步支持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十四五”期间中央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纳入涉农资金进行了整合，不再直接支持各地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省级环保专项资金仅支持农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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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试点示范项目，且每年度支持的项目和资金总量有限，加之

省级需统筹考虑 16 个州市试点示范需求，临沧市每年能获得省

级专项资金额度与全市治理需求资金差距甚远（2021 年仅获得省

级专项资金 700 万元，实施两个自然村治理项目）。

（三）管护不到位。因无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资金来源，

一是多数村庄已建成的污水收集管道、沟渠长期未清掏，污水排

放不畅、水体黑臭，部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因管道损毁，无进水

停运。二是多数已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含部分乡镇）无

专人运行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或停运。

（四）数据填报不实。2019 年至今，全市已组织开展三轮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查，但多数县（区）、乡镇（街道）对省

级有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考核指标的学习和理解不够，多数县

（区）系统内生活污水治理率，尤其是资源化利用治理数据严重

失真；2021 年度考核中，部分县（区）因系统数据（已完成治理）

与省级实地核查情况（未完成治理）不一致，被省级扣分。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下步我局将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和临沧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进一步

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持续提升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督促各县

（区）人民政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依法履行辖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

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认真组织核实上报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

状，加强系统上报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以生态化、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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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化为导向，坚持以用促治方针，非环境敏感区农村生活污

水推行就地分散资源化利用，对环境敏感区和人口集中区域，以

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分区域集中收集处理为主。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有序推进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督促指导

各县（区）认真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类项目储备和申报，

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并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和引入社会资

本，因地制宜，选用投资小、运行管护成本低的治理方案，优先

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水库）径流区和人口集中

村庄、现代化边境小康村等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设施建

设；各县（区）需按规定制定出台适合本地实际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明确运维责任主体、运维资金保障

机制和监督管理要求等，不断提高治理设施运行管护水平，确保

建成一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不断提升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水平。

三是强化宣传发动，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制度。下步将会同各

县（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舆论

引导，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保

洁、清运、处置等有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不断提升村民参

与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健全农村生

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收集处理设施和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日

常维护制度，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持续得到有效处理。

四是严格年度考核，强化项目绩效管理。将各县（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年

度考评指标体系，督促各县（区）加快推进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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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严格落实《云南省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云

环发〔2020〕16 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梳理历年各县（区）生

态环境专项资金使用、项目绩效、设施运行及维护等情况，督促

县（区）政府及时足额拨付项目专项资金，加快实施各类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杜绝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违规使用，确保项目早

日发挥环境效益。

衷心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市生态环境事业的关心、关注和支

持，诚挚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临沧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7 月 5 日

（联系人及电话：土壤生态环境科 和勇 2165008）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选联工委。


